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977號

113年度聲字第2978號

113年度聲字第2979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鄭丞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正鈺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林峰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黃國政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連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蕭棋云律師

            彭彥植律師

            謝欣翰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22

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鄭丞翔於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

住居在○○市○○區○○街000巷00○0號0樓。

林峰敬於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

住居在○○市○○區○○街00巷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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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杰於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

居在○○市○○區○○路000號0樓。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本案113年12月12日審理筆錄節本所載（如附

件）。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

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指定之保證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

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

者，得限制被告之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

條第1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即被告鄭丞翔、林峰敬、連杰（下稱聲請人3

人）因詐欺等案件，前經本院認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

犯或證人之虞，並有事證足認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審

酌本案之犯罪情節、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

與社會秩序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等情後，認無從以

具保或其他替代處分替代羈押，而有羈押必要，爰依刑事訴

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 ，命

自民國113年10月11日起羈押在案。

四、茲因聲請人3人前述羈押之原因雖仍存在，惟查本案業於113

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並定於114年1月23日宣判，經本

院訊問聲請人3人，並聽取檢察官、聲請人3人及其辯護人意

見後，考量聲請人3人所涉刑責、本案法益侵害大小、惡性

程度、反覆實施之可能性高低、家庭經濟狀況、資力及比例

原則等因素，認非不能以課予聲請人3人提出相當之保證

金，及限制住居等其他替代方式，對聲請人3人形成相當程

度之心理拘束力而避免其再為加重詐欺等犯行，並可得確保

後續審判、執行程序順利進行。是本院審酌上開各情，並權

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與社會秩序之維護

及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等情後，爰裁定聲請人3人於各提出

保證金新臺幣5萬元後，准予停止羈押，且為保全後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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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進行，併命聲請人3人限制住居在如主文所示之址。如聲

請人3人未能遵守本院前述具保條件，則仍應繼續羈押，併

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

項、第3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怡菁

　　　　　　　　　　　　　　　　　　 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徐維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4　　日

附件：本案113年12月12日審理筆錄節本

審　判　筆　錄 

 

　　被　告　羅茗崧等

 

上列被告因113年訴字1222號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於中華民國1

13年12月12日上午09時50分在本院寶慶院區刑事1 樓國民法官第

1 法庭公開審判出席職員如下：

　　審判長法　官　黃怡菁

　　　　　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書記官　徐維辰

　　　　　通　譯　陳威奇

到庭被告與訴訟關係人如後

　　　　　檢察官　陳品妤

審判長諭知人犯在途，暫休庭（9時52分）

合議庭復行入庭（10時8分）

被告在庭身體未受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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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官朗讀案由

審判長法官問被告姓名年齡出生地職業住居所等項

被告羅茗崧　　未到（已由雲林地院借提，無法提解到院）

被告施宥程　　未到

被告答

　　鄭丞翔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巷00○0號0樓

　　　　　　　居○○市○○區○○路000號0樓（未住）

　　　　　　　現於○○○○○○○○○○○　 羈押中

選任辯護人陳正鈺律師　到

被告答

　　林峰敬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0號0樓

　　　　　　　現於○○○○○○○○○○○　 羈押中

選任辯護人黃國政律師　到

被告答

　　連杰　　　男　（民國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居○○市○○區○○街000號00樓（未住）

　　　　　　　現於○○○○○○○○○○○ 　羈押中

選任辯護人蕭棋云律師　到

選任辯護人彭彥植律師　未到

選任辯護人謝欣翰律師　未到

告訴人張如慧（經核對身分證無誤，與年籍資料表相符）

（略）

審判長問

　　最後有何陳述？

被告鄭丞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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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羈押這一段期間，我有坦承自己的過錯，也有反省，在媽

　　媽跟老婆的幫忙下，已經給付了和解金，我知道我犯了這個

過錯，我不應該在朋友的請求之下去做這件事，這樣不只傷

害到被害人，也傷害到我的家人，我兩個女兒因為晚上的時

候都會想爸爸，然後都會自己在偷哭，這禮拜天15號也是我

兒子滿○歲，我希望法官可以讓我具保或限制住居，我要聲

請交保或限制住居。

被告林峰敬答

　　因為發生這些事情，讓我知道我就是做錯了，我也對被害人

　　真的感到很抱歉，我原本想要在今天跟被害人好好道歉，但

是被害人先離庭了，但我在裡面的這段日子，我也知道我自

己做錯，我也在反省我自己，我也不希望我爸媽在外面這麼

辛苦，所以希望法官能給我交保的機會或限制住居，讓我回

去幫我家人。

被告連杰答

　　希望法官給我一個機會，因為在羈押這段時間我非常擔心我

　　家人，尤其是我奶奶，因為我從小是隔代教養的家庭，我是

奶奶帶大的，今年是她90歲，一直以來都是她帶我長大，她

的生活也是我在照料，在羈押這段時間內，我一直都很擔心

她的身體狀況。我知道我自己這次犯了錯，希望法官可以讓

我交保，給我一個機會，因為奶奶年紀大需要我照料，我也

知道自己犯錯了。

審判長問 

　　辯護人的部分都是同被告所述，當庭聲請交保跟限制住居的

意思嗎？

辯護人均答

　　是。

審判長問

　　就交保之能力？

被告鄭丞翔之辯護人陳正鈺律師答 

　　被告家屬有帶5 萬現金到現場，交保金額5 萬左右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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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被告林峰敬答

　　交保金額3萬至5萬元之間。

被告連杰答

　　交保金額3萬至5萬元之間。

審判長問  

　　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的部分，檢察官有沒有什麼意見呢？

檢察官答 

　　本案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仍存在，且被告施宥程因未在押隨

即出國以致遭通緝，是仍不宜停止羈押，應待判決後確保被

告等人之執行。

審判長諭知 

　　本案已辯論終結，已無調查證據之必要，經合議庭評議當庭

准予被告鄭丞翔、林峰敬、連杰解除禁見，至於聲請交保部

分，待合議庭討論後裁定再寄給被告等3人，若准予交保，

即可辦理交保，若不准予交保，可提出抗告。

審判長問  

　　被告等3人所提供之戶籍地址都正確？可以找到你們的地

址？

被告均答  

　　正確。可以。

審判長問

　　是否到庭聆判？

被告鄭丞翔答

　　不用。（被告簽名於刑事聲請狀。） 

被告林峰敬答

　　不用。（被告簽名於刑事聲請狀。） 

被告連杰答

　　不用。（被告簽名於刑事聲請狀。） 

《委外轉譯結束時間－12時16分》

審判長諭知本案辯論終結，定於114年1月23日上午9時29分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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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寶慶院區刑事國民法官第1法庭宣判，當事人可自行到庭聆

判，被告鄭丞翔、林峰敬、連杰還所，退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庭

　　　　　　　　　　　書記官　徐維辰

 

　　　　　　　　審判長法　官　黃怡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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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聲字第2979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鄭丞翔






選任辯護人  陳正鈺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林峰敬






選任辯護人  黃國政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連杰  






選任辯護人  蕭棋云律師
            彭彥植律師
            謝欣翰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22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鄭丞翔於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在○○市○○區○○街000巷00○0號0樓。
林峰敬於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在○○市○○區○○街00巷00號。
連杰於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在○○市○○區○○路000號0樓。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本案113年12月12日審理筆錄節本所載（如附件）。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指定之保證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得限制被告之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即被告鄭丞翔、林峰敬、連杰（下稱聲請人3人）因詐欺等案件，前經本院認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有事證足認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審酌本案之犯罪情節、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與社會秩序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等情後，認無從以具保或其他替代處分替代羈押，而有羈押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 ，命自民國113年10月11日起羈押在案。
四、茲因聲請人3人前述羈押之原因雖仍存在，惟查本案業於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並定於114年1月23日宣判，經本院訊問聲請人3人，並聽取檢察官、聲請人3人及其辯護人意見後，考量聲請人3人所涉刑責、本案法益侵害大小、惡性程度、反覆實施之可能性高低、家庭經濟狀況、資力及比例原則等因素，認非不能以課予聲請人3人提出相當之保證金，及限制住居等其他替代方式，對聲請人3人形成相當程度之心理拘束力而避免其再為加重詐欺等犯行，並可得確保後續審判、執行程序順利進行。是本院審酌上開各情，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與社會秩序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等情後，爰裁定聲請人3人於各提出保證金新臺幣5萬元後，准予停止羈押，且為保全後續程序之進行，併命聲請人3人限制住居在如主文所示之址。如聲請人3人未能遵守本院前述具保條件，則仍應繼續羈押，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怡菁
　　　　　　　　　　　　　　　　　　 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徐維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4　　日
附件：本案113年12月12日審理筆錄節本
審　判　筆　錄 
 
　　被　告　羅茗崧等
 
上列被告因113年訴字1222號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於中華民國1
13年12月12日上午09時50分在本院寶慶院區刑事1 樓國民法官第
1 法庭公開審判出席職員如下：
　　審判長法　官　黃怡菁
　　　　　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書記官　徐維辰
　　　　　通　譯　陳威奇
到庭被告與訴訟關係人如後
　　　　　檢察官　陳品妤
審判長諭知人犯在途，暫休庭（9時52分）
合議庭復行入庭（10時8分）
被告在庭身體未受拘束
書記官朗讀案由
審判長法官問被告姓名年齡出生地職業住居所等項
被告羅茗崧　　未到（已由雲林地院借提，無法提解到院）
被告施宥程　　未到
被告答
　　鄭丞翔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巷00○0號0樓
　　　　　　　居○○市○○區○○路000號0樓（未住）
　　　　　　　現於○○○○○○○○○○○　 羈押中
選任辯護人陳正鈺律師　到
被告答
　　林峰敬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0號0樓
　　　　　　　現於○○○○○○○○○○○　 羈押中
選任辯護人黃國政律師　到
被告答
　　連杰　　　男　（民國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居○○市○○區○○街000號00樓（未住）
　　　　　　　現於○○○○○○○○○○○ 　羈押中
選任辯護人蕭棋云律師　到
選任辯護人彭彥植律師　未到
選任辯護人謝欣翰律師　未到
告訴人張如慧（經核對身分證無誤，與年籍資料表相符）
（略）
審判長問
　　最後有何陳述？
被告鄭丞翔答 
　　在羈押這一段期間，我有坦承自己的過錯，也有反省，在媽
　　媽跟老婆的幫忙下，已經給付了和解金，我知道我犯了這個過錯，我不應該在朋友的請求之下去做這件事，這樣不只傷害到被害人，也傷害到我的家人，我兩個女兒因為晚上的時候都會想爸爸，然後都會自己在偷哭，這禮拜天15號也是我兒子滿○歲，我希望法官可以讓我具保或限制住居，我要聲請交保或限制住居。
被告林峰敬答
　　因為發生這些事情，讓我知道我就是做錯了，我也對被害人
　　真的感到很抱歉，我原本想要在今天跟被害人好好道歉，但是被害人先離庭了，但我在裡面的這段日子，我也知道我自己做錯，我也在反省我自己，我也不希望我爸媽在外面這麼辛苦，所以希望法官能給我交保的機會或限制住居，讓我回去幫我家人。
被告連杰答
　　希望法官給我一個機會，因為在羈押這段時間我非常擔心我
　　家人，尤其是我奶奶，因為我從小是隔代教養的家庭，我是奶奶帶大的，今年是她90歲，一直以來都是她帶我長大，她的生活也是我在照料，在羈押這段時間內，我一直都很擔心她的身體狀況。我知道我自己這次犯了錯，希望法官可以讓我交保，給我一個機會，因為奶奶年紀大需要我照料，我也知道自己犯錯了。
審判長問 
　　辯護人的部分都是同被告所述，當庭聲請交保跟限制住居的意思嗎？
辯護人均答
　　是。
審判長問
　　就交保之能力？
被告鄭丞翔之辯護人陳正鈺律師答 
　　被告家屬有帶5 萬現金到現場，交保金額5 萬左右是可以的。
被告林峰敬答
　　交保金額3萬至5萬元之間。
被告連杰答
　　交保金額3萬至5萬元之間。
審判長問  
　　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的部分，檢察官有沒有什麼意見呢？
檢察官答 
　　本案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仍存在，且被告施宥程因未在押隨即出國以致遭通緝，是仍不宜停止羈押，應待判決後確保被告等人之執行。
審判長諭知 
　　本案已辯論終結，已無調查證據之必要，經合議庭評議當庭准予被告鄭丞翔、林峰敬、連杰解除禁見，至於聲請交保部分，待合議庭討論後裁定再寄給被告等3人，若准予交保，即可辦理交保，若不准予交保，可提出抗告。
審判長問  
　　被告等3人所提供之戶籍地址都正確？可以找到你們的地址？
被告均答  
　　正確。可以。
審判長問
　　是否到庭聆判？
被告鄭丞翔答
　　不用。（被告簽名於刑事聲請狀。） 
被告林峰敬答
　　不用。（被告簽名於刑事聲請狀。） 
被告連杰答
　　不用。（被告簽名於刑事聲請狀。） 
《委外轉譯結束時間－12時16分》
審判長諭知本案辯論終結，定於114年1月23日上午9時29分在本院寶慶院區刑事國民法官第1法庭宣判，當事人可自行到庭聆判，被告鄭丞翔、林峰敬、連杰還所，退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庭
　　　　　　　　　　　書記官　徐維辰
 
　　　　　　　　審判長法　官　黃怡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977號
113年度聲字第2978號
113年度聲字第2979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鄭丞翔



選任辯護人  陳正鈺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林峰敬



選任辯護人  黃國政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連杰  



選任辯護人  蕭棋云律師
            彭彥植律師
            謝欣翰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22號）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鄭丞翔於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
住居在○○市○○區○○街000巷00○0號0樓。
林峰敬於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
住居在○○市○○區○○街00巷00號。
連杰於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
居在○○市○○區○○路000號0樓。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本案113年12月12日審理筆錄節本所載（如附
    件）。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
    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指定之保證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
    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
    者，得限制被告之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
    條第1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即被告鄭丞翔、林峰敬、連杰（下稱聲請人3
    人）因詐欺等案件，前經本院認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
    犯或證人之虞，並有事證足認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審
    酌本案之犯罪情節、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
    與社會秩序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等情後，認無從以
    具保或其他替代處分替代羈押，而有羈押必要，爰依刑事訴
    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 ，命
    自民國113年10月11日起羈押在案。
四、茲因聲請人3人前述羈押之原因雖仍存在，惟查本案業於113
    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並定於114年1月23日宣判，經本
    院訊問聲請人3人，並聽取檢察官、聲請人3人及其辯護人意
    見後，考量聲請人3人所涉刑責、本案法益侵害大小、惡性
    程度、反覆實施之可能性高低、家庭經濟狀況、資力及比例
    原則等因素，認非不能以課予聲請人3人提出相當之保證金
    ，及限制住居等其他替代方式，對聲請人3人形成相當程度
    之心理拘束力而避免其再為加重詐欺等犯行，並可得確保後
    續審判、執行程序順利進行。是本院審酌上開各情，並權衡
    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與社會秩序之維護及
    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等情後，爰裁定聲請人3人於各提出保
    證金新臺幣5萬元後，准予停止羈押，且為保全後續程序之
    進行，併命聲請人3人限制住居在如主文所示之址。如聲請
    人3人未能遵守本院前述具保條件，則仍應繼續羈押，併此
    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
    、第3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怡菁
　　　　　　　　　　　　　　　　　　 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徐維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4　　日
附件：本案113年12月12日審理筆錄節本
審　判　筆　錄 
 
　　被　告　羅茗崧等
 
上列被告因113年訴字1222號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於中華民國1
13年12月12日上午09時50分在本院寶慶院區刑事1 樓國民法官第
1 法庭公開審判出席職員如下：
　　審判長法　官　黃怡菁
　　　　　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書記官　徐維辰
　　　　　通　譯　陳威奇
到庭被告與訴訟關係人如後
　　　　　檢察官　陳品妤
審判長諭知人犯在途，暫休庭（9時52分）
合議庭復行入庭（10時8分）
被告在庭身體未受拘束
書記官朗讀案由
審判長法官問被告姓名年齡出生地職業住居所等項
被告羅茗崧　　未到（已由雲林地院借提，無法提解到院）
被告施宥程　　未到
被告答
　　鄭丞翔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巷00○0號0樓
　　　　　　　居○○市○○區○○路000號0樓（未住）
　　　　　　　現於○○○○○○○○○○○　 羈押中
選任辯護人陳正鈺律師　到
被告答
　　林峰敬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0號0樓
　　　　　　　現於○○○○○○○○○○○　 羈押中
選任辯護人黃國政律師　到
被告答
　　連杰　　　男　（民國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居○○市○○區○○街000號00樓（未住）
　　　　　　　現於○○○○○○○○○○○ 　羈押中
選任辯護人蕭棋云律師　到
選任辯護人彭彥植律師　未到
選任辯護人謝欣翰律師　未到
告訴人張如慧（經核對身分證無誤，與年籍資料表相符）
（略）
審判長問
　　最後有何陳述？
被告鄭丞翔答 
　　在羈押這一段期間，我有坦承自己的過錯，也有反省，在媽
　　媽跟老婆的幫忙下，已經給付了和解金，我知道我犯了這個
    過錯，我不應該在朋友的請求之下去做這件事，這樣不只傷
    害到被害人，也傷害到我的家人，我兩個女兒因為晚上的時
    候都會想爸爸，然後都會自己在偷哭，這禮拜天15號也是我
    兒子滿○歲，我希望法官可以讓我具保或限制住居，我要聲
    請交保或限制住居。
被告林峰敬答
　　因為發生這些事情，讓我知道我就是做錯了，我也對被害人
　　真的感到很抱歉，我原本想要在今天跟被害人好好道歉，但
    是被害人先離庭了，但我在裡面的這段日子，我也知道我自
    己做錯，我也在反省我自己，我也不希望我爸媽在外面這麼
    辛苦，所以希望法官能給我交保的機會或限制住居，讓我回
    去幫我家人。
被告連杰答
　　希望法官給我一個機會，因為在羈押這段時間我非常擔心我
　　家人，尤其是我奶奶，因為我從小是隔代教養的家庭，我是
    奶奶帶大的，今年是她90歲，一直以來都是她帶我長大，她
    的生活也是我在照料，在羈押這段時間內，我一直都很擔心
    她的身體狀況。我知道我自己這次犯了錯，希望法官可以讓
    我交保，給我一個機會，因為奶奶年紀大需要我照料，我也
    知道自己犯錯了。
審判長問 
　　辯護人的部分都是同被告所述，當庭聲請交保跟限制住居的
    意思嗎？
辯護人均答
　　是。
審判長問
　　就交保之能力？
被告鄭丞翔之辯護人陳正鈺律師答 
　　被告家屬有帶5 萬現金到現場，交保金額5 萬左右是可以的
    。
被告林峰敬答
　　交保金額3萬至5萬元之間。
被告連杰答
　　交保金額3萬至5萬元之間。
審判長問  
　　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的部分，檢察官有沒有什麼意見呢？
檢察官答 
　　本案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仍存在，且被告施宥程因未在押隨
    即出國以致遭通緝，是仍不宜停止羈押，應待判決後確保被
    告等人之執行。
審判長諭知 
　　本案已辯論終結，已無調查證據之必要，經合議庭評議當庭
    准予被告鄭丞翔、林峰敬、連杰解除禁見，至於聲請交保部
    分，待合議庭討論後裁定再寄給被告等3人，若准予交保，
    即可辦理交保，若不准予交保，可提出抗告。
審判長問  
　　被告等3人所提供之戶籍地址都正確？可以找到你們的地址
    ？
被告均答  
　　正確。可以。
審判長問
　　是否到庭聆判？
被告鄭丞翔答
　　不用。（被告簽名於刑事聲請狀。） 
被告林峰敬答
　　不用。（被告簽名於刑事聲請狀。） 
被告連杰答
　　不用。（被告簽名於刑事聲請狀。） 
《委外轉譯結束時間－12時16分》
審判長諭知本案辯論終結，定於114年1月23日上午9時29分在本
院寶慶院區刑事國民法官第1法庭宣判，當事人可自行到庭聆判
，被告鄭丞翔、林峰敬、連杰還所，退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庭
　　　　　　　　　　　書記官　徐維辰
 
　　　　　　　　審判長法　官　黃怡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977號
113年度聲字第2978號
113年度聲字第2979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鄭丞翔



選任辯護人  陳正鈺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林峰敬



選任辯護人  黃國政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連杰  



選任辯護人  蕭棋云律師
            彭彥植律師
            謝欣翰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22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鄭丞翔於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在○○市○○區○○街000巷00○0號0樓。
林峰敬於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在○○市○○區○○街00巷00號。
連杰於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在○○市○○區○○路000號0樓。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本案113年12月12日審理筆錄節本所載（如附件）。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指定之保證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得限制被告之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即被告鄭丞翔、林峰敬、連杰（下稱聲請人3人）因詐欺等案件，前經本院認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有事證足認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審酌本案之犯罪情節、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與社會秩序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等情後，認無從以具保或其他替代處分替代羈押，而有羈押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 ，命自民國113年10月11日起羈押在案。
四、茲因聲請人3人前述羈押之原因雖仍存在，惟查本案業於113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並定於114年1月23日宣判，經本院訊問聲請人3人，並聽取檢察官、聲請人3人及其辯護人意見後，考量聲請人3人所涉刑責、本案法益侵害大小、惡性程度、反覆實施之可能性高低、家庭經濟狀況、資力及比例原則等因素，認非不能以課予聲請人3人提出相當之保證金，及限制住居等其他替代方式，對聲請人3人形成相當程度之心理拘束力而避免其再為加重詐欺等犯行，並可得確保後續審判、執行程序順利進行。是本院審酌上開各情，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與社會秩序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之保障等情後，爰裁定聲請人3人於各提出保證金新臺幣5萬元後，准予停止羈押，且為保全後續程序之進行，併命聲請人3人限制住居在如主文所示之址。如聲請人3人未能遵守本院前述具保條件，則仍應繼續羈押，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怡菁
　　　　　　　　　　　　　　　　　　 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徐維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4　　日
附件：本案113年12月12日審理筆錄節本
審　判　筆　錄 
 
　　被　告　羅茗崧等
 
上列被告因113年訴字1222號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於中華民國1
13年12月12日上午09時50分在本院寶慶院區刑事1 樓國民法官第
1 法庭公開審判出席職員如下：
　　審判長法　官　黃怡菁
　　　　　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胡原碩
　　　　　書記官　徐維辰
　　　　　通　譯　陳威奇
到庭被告與訴訟關係人如後
　　　　　檢察官　陳品妤
審判長諭知人犯在途，暫休庭（9時52分）
合議庭復行入庭（10時8分）
被告在庭身體未受拘束
書記官朗讀案由
審判長法官問被告姓名年齡出生地職業住居所等項
被告羅茗崧　　未到（已由雲林地院借提，無法提解到院）
被告施宥程　　未到
被告答
　　鄭丞翔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0巷00○0號0樓
　　　　　　　居○○市○○區○○路000號0樓（未住）
　　　　　　　現於○○○○○○○○○○○　 羈押中
選任辯護人陳正鈺律師　到
被告答
　　林峰敬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0號0樓
　　　　　　　現於○○○○○○○○○○○　 羈押中
選任辯護人黃國政律師　到
被告答
　　連杰　　　男　（民國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居○○市○○區○○街000號00樓（未住）
　　　　　　　現於○○○○○○○○○○○ 　羈押中
選任辯護人蕭棋云律師　到
選任辯護人彭彥植律師　未到
選任辯護人謝欣翰律師　未到
告訴人張如慧（經核對身分證無誤，與年籍資料表相符）
（略）
審判長問
　　最後有何陳述？
被告鄭丞翔答 
　　在羈押這一段期間，我有坦承自己的過錯，也有反省，在媽
　　媽跟老婆的幫忙下，已經給付了和解金，我知道我犯了這個過錯，我不應該在朋友的請求之下去做這件事，這樣不只傷害到被害人，也傷害到我的家人，我兩個女兒因為晚上的時候都會想爸爸，然後都會自己在偷哭，這禮拜天15號也是我兒子滿○歲，我希望法官可以讓我具保或限制住居，我要聲請交保或限制住居。
被告林峰敬答
　　因為發生這些事情，讓我知道我就是做錯了，我也對被害人
　　真的感到很抱歉，我原本想要在今天跟被害人好好道歉，但是被害人先離庭了，但我在裡面的這段日子，我也知道我自己做錯，我也在反省我自己，我也不希望我爸媽在外面這麼辛苦，所以希望法官能給我交保的機會或限制住居，讓我回去幫我家人。
被告連杰答
　　希望法官給我一個機會，因為在羈押這段時間我非常擔心我
　　家人，尤其是我奶奶，因為我從小是隔代教養的家庭，我是奶奶帶大的，今年是她90歲，一直以來都是她帶我長大，她的生活也是我在照料，在羈押這段時間內，我一直都很擔心她的身體狀況。我知道我自己這次犯了錯，希望法官可以讓我交保，給我一個機會，因為奶奶年紀大需要我照料，我也知道自己犯錯了。
審判長問 
　　辯護人的部分都是同被告所述，當庭聲請交保跟限制住居的意思嗎？
辯護人均答
　　是。
審判長問
　　就交保之能力？
被告鄭丞翔之辯護人陳正鈺律師答 
　　被告家屬有帶5 萬現金到現場，交保金額5 萬左右是可以的。
被告林峰敬答
　　交保金額3萬至5萬元之間。
被告連杰答
　　交保金額3萬至5萬元之間。
審判長問  
　　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的部分，檢察官有沒有什麼意見呢？
檢察官答 
　　本案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仍存在，且被告施宥程因未在押隨即出國以致遭通緝，是仍不宜停止羈押，應待判決後確保被告等人之執行。
審判長諭知 
　　本案已辯論終結，已無調查證據之必要，經合議庭評議當庭准予被告鄭丞翔、林峰敬、連杰解除禁見，至於聲請交保部分，待合議庭討論後裁定再寄給被告等3人，若准予交保，即可辦理交保，若不准予交保，可提出抗告。
審判長問  
　　被告等3人所提供之戶籍地址都正確？可以找到你們的地址？
被告均答  
　　正確。可以。
審判長問
　　是否到庭聆判？
被告鄭丞翔答
　　不用。（被告簽名於刑事聲請狀。） 
被告林峰敬答
　　不用。（被告簽名於刑事聲請狀。） 
被告連杰答
　　不用。（被告簽名於刑事聲請狀。） 
《委外轉譯結束時間－12時16分》
審判長諭知本案辯論終結，定於114年1月23日上午9時29分在本院寶慶院區刑事國民法官第1法庭宣判，當事人可自行到庭聆判，被告鄭丞翔、林峰敬、連杰還所，退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一庭
　　　　　　　　　　　書記官　徐維辰
 
　　　　　　　　審判長法　官　黃怡菁


